附件1

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

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均可报名参加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：

（一）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满4年；
（二）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，或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（专业学位），从事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满3年；
（三）取得通过专业评估（认证）的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，从事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满2年；
（四）取得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建筑学硕士学位（专业学位），从事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满1年；

（五）取得通过专业评估（认证）的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城市规划硕士学位（专业学位），从事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满1年；

（六）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博士学位。

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，取得其他专业的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，从事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1年。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要求，本规定所指国土空间规划业务工作包含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、实施与监管工作。
